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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转增的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顾问”）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2023年破产重整事项的财务顾问，及正邦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

永联”）实质合并重整的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的部分限售股份（即：

由南昌新振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的部分股票）将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3年 7月 20 日，公司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

送达的（2022）赣 01破申 49号《民事裁定书》，南昌中院裁定受理锦州天利粮贸有限

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同日，公司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2023）赣 01破 16号《决定

书》，南昌中院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及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联合

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3年 8月 4日，公司及管理人与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胞胎农

业”）等重整投资人签署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

整投资协议”）。

2023年 11月 3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赣 01破 38、39号之二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计划》（以下简称“正邦集团重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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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11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出具的《关于重整投资人股票过户进展的告知

函》，获悉合计 2,455,850,000股转增股票已过户至包括产业投资人双胞胎农业（过户股

数为 1,400,000,000股）在内的重整投资人名下。剩余 694,150,000股转增股票将根据《正

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执行进度，过户至新

正邦集团（即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抵债资产出资、

双胞胎信达联合体及其他投资人以现金方式出资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

根据正邦集团重整计划，对于剩余 694,150,000 股转增股票，新正邦集团以 1.6 元/

股价格认购 5.5 亿股正邦科技重整过程中转增的上市公司股票，并承诺受让的 5.5 亿股

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限售 12 个月，从而实质增厚新正邦集团的资产价

值，与普通债权人共享未来正邦科技的经营收益。同时，新正邦集团按照 1.6元/股另行

认购 1.4415亿股正邦科技转增股票，并向普通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

2025年 6月 20日，公司接到管理人通知，已将 453,334 股股票从管理人账户过户

至 3位债权人的证券账户中。该股票限售期将届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规定，该部分股票将于 2026年 6月 22 日起

上市流通。

二、股份登记及锁定期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规

定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此次解除限售的

453,334股股票的股份登记及锁定期情况如下：

序号 受让对象 受让股数（股） 过户日期 锁定期

1 江西庐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10,847 2025/6/20 12个月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40,398 2025/6/20 12个月

3 刘泽军 2,089 2025/6/20 12个月

合计 453,334 / /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南昌新振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正邦科技及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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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不得转让。

除上述锁定期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其他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原定上市流通日为 2026 年 6月 20 日，因该日期为非交易

日，故上市流通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2026年 6月 22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453,33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04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3名，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让对象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江西庐陵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410,847 0.0044% 410,847 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西省分行
40,398 0.0004% 40,398 0

3 刘泽军 2,089 0.0000% 2,089 0
合计 453,334 0.0049% 453,334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正邦科技重整过程中资本公积转增的部分限售股份。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462,944,478 15.82% -453,334 1,462,491,144 15.81%

高管锁定股 472,875 0.01% 0 472,875 0.00%

首发后限售股 1,462,456,603 15.81% -453,334 1,462,003,269 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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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权激励限售股 15,000 0.00% 0 15,0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7,787,218,111 84.18% 453,334 7,787,671,445 84.19%

三、总股本 9,250,162,589 100.00% 0 9,250,162,589 100.00%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就正邦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财务顾问对上述 453,334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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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

本公积转增的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